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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通告通告通告  

通 告 編 號 14-02(CR) 
 

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  

  於於於於 24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內內內內（（（（如物業是如物業是如物業是如物業是在在在在 2010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間取得間取得間取得間取得））））或或或或 36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內內內內（（（（如物業是如物業是如物業是如物業是在在在在 201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7 日或之後取得日或之後取得日或之後取得日或之後取得））））處置處置處置處置（（（（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轉轉轉轉售或轉讓售或轉讓售或轉讓售或轉讓））））住住住住

宅物業的交易宅物業的交易宅物業的交易宅物業的交易，，，，須繳納額外印花稅須繳納額外印花稅須繳納額外印花稅須繳納額外印花稅。。。。  

  如持牌人如持牌人如持牌人如持牌人可從土地查冊及可從土地查冊及可從土地查冊及可從土地查冊及／／／／或賣方得知賣方或賣方得知賣方或賣方得知賣方或賣方得知賣方在在在在 2010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間取得間取得間取得間取得物業物業物業物業，，，，而根據而根據而根據而根據

將訂立的臨時將訂立的臨時將訂立的臨時將訂立的臨時買賣合約買賣合約買賣合約買賣合約，，，，出售出售出售出售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是是是是於取得於取得於取得於取得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之之之之

日起計日起計日起計日起計的的的的 24 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或或或或賣方賣方賣方賣方在在在在 201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7 日或之日或之日或之日或之

後取得後取得後取得後取得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而根據而根據而根據而根據將將將將訂立的臨時訂立的臨時訂立的臨時訂立的臨時買賣合約買賣合約買賣合約買賣合約，，，，出售出售出售出售該該該該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是是是是於取於取於取於取得得得得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該物業之日起計之日起計之日起計之日起計的的的的 36 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應應應應

在訂立在訂立在訂立在訂立任何任何任何任何臨時臨時臨時臨時買賣合約前提醒客戶買賣合約前提醒客戶買賣合約前提醒客戶買賣合約前提醒客戶，，，，出售該物業將出售該物業將出售該物業將出售該物業將須須須須

繳納額外印花稅繳納額外印花稅繳納額外印花稅繳納額外印花稅。。。。  

  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應建議客戶應建議客戶應建議客戶應建議客戶協商由協商由協商由協商由哪哪哪哪一方繳付額外印花稅一方繳付額外印花稅一方繳付額外印花稅一方繳付額外印花稅，，，，並將並將並將並將

有關的協議在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有關的協議在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有關的協議在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有關的協議在臨時買賣合約內訂明。。。。  

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  

  於於於於 201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27 日或之後日或之後日或之後日或之後就住宅物業所就住宅物業所就住宅物業所就住宅物業所簽立的可簽立的可簽立的可簽立的可予予予予

徵收印花稅徵收印花稅徵收印花稅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售賣轉的買賣協議或售賣轉的買賣協議或售賣轉的買賣協議或售賣轉易契須易契須易契須易契須繳繳繳繳納納納納買家買家買家買家印花印花印花印花

稅稅稅稅，，，，但如但如但如但如買方買方買方買方是是是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則除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則除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則除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則除

外外外外。。。。  

  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應應應應在訂立任何在訂立任何在訂立任何在訂立任何臨時臨時臨時臨時買賣合約前提醒買賣合約前提醒買賣合約前提醒買賣合約前提醒買方買方買方買方客戶客戶客戶客戶，，，，購購購購

買買買買該該該該物業須物業須物業須物業須繳繳繳繳納納納納買家買家買家買家印花印花印花印花稅稅稅稅，，，，除非買方客戶除非買方客戶除非買方客戶除非買方客戶是是是是代表自己代表自己代表自己代表自己

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及及及及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  
 

被 視 作 在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起 已 實 施 的 《 2014 年

印 花 稅 （ 修 訂 ） 條 例 》（ 下 稱 《 修 訂 條 例 》） 於 2014 年 2
月 28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 修 訂 條 例 》 修 訂 了 《 印 花 稅 條 例 》

（ 第 117 章 ）， 以 調 整 額 外 印 花 稅 的 稅 率 及 延 長 持 有 物 業

注意：監管局現正檢討本通告的內容，
當中提及的印花稅稅率尚未更新。  
有關現行印花稅稅率，請參閱稅      
務 局 網 站 的 印 花 稅 收 費 表 
(www.gov.hk/tc/residents/taxes/docs/IRSD
123(C).pdf)。 

www.gov.hk/tc/residents/taxes/docs/IRSD123(C).pdf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48樓 
48/F,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ephone: 2598 9550   傳真 Facsimile: 2598 9596 / 2598 9597 

2

的 持 有 期 ， 並 由 2012 年 10 月 27 日 起 ， 就 若 干 住 宅 物 業

的 交 易 徵 收 買 家 印 花 稅 。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 下 稱 「 監 管 局 」 ） 提 醒 持 牌 人 留

意 《 印 花 稅 條 例 》 因 《 修 訂 條 例 》 所 帶 來 的 轉 變 ， 並 在

處 理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時 注 意 以 下 各 項 ：  
 

1 .  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  
 

須繳納額外印花稅的情況  
 

(a) 如 符 合 下 列 情 況 ， 而 又 並 非 在 《 修 訂 條 例 》 中

獲 豁 免 ， 有 關 交 易 須 繳 納 額 外 印 花 稅 ：  
 

( i )  涉 及 買 賣 或 轉 讓 住 宅 物 業 ；  
 
( i i )  賣 方 或 轉 讓 方 於 2010年 11月 20日 或 之 後

取 得 該 物 業 ； 及  
 
( i i i )  賣 方 或 轉 讓 方 在 取 得 該 物 業 之 日 起 計 的

24個 月 內（ 如 物 業 是 在 2010年 11月 20日 至

2012年 10月 26日 期 間 取 得 ） 或 36個 月 內

（ 如 物 業 是 在 2012年 10月 27日 或 之 後 取

得 ） 處 置 該 物 業 。  
 

(b )  就 額 外 印 花 稅 而 言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的 簽 署 日 期 便 是 作 為 某 人「 取 得 」或「 處

置 」 該 項 物 業 的 日 期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包 括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及 買 賣 合 約 。 假 如

在 一 項 交 易 中 有 多 於 一 份「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則 以 最 早 簽 訂 的 協 議 的 簽 署 日 期

為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該 物 業 的 日 期 。 假 如 沒

有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則 以 「 轉

易 契 」 的 日 期 為 「 取 得 」 或 「 處 置 」 該 物 業 的

日 期 。  
 
(c)  如 持 牌 人 可 從 物 業 的 土 地 查 冊 及 ／ 或 賣 方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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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賣 方 在 2010年 11月 20日 至 2012年 10月 26日

期 間 取 得 物 業 ， 而 根 據 將 訂 立 的 臨 時 買 賣 合

約，於 取 得 該 物 業 之 日 起 計 的 24個 月 內 出 售 該

物 業；或 賣 方 在 2012年 10月 27日 或 之 後 取 得 該

物 業 ， 而 根 據 將 訂 立 的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 於 取 得

該 物 業 之 日 起 計 的 36個 月 內 出 售 該 物 業，持 牌

人 應 在 訂 立 任 何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前 提 醒 客 戶 出

售 該 物 業 將 須 繳 納 額 外 印 花 稅 。  
 

額外印花稅的計算和稅率  
 
(d )  額 外 印 花 稅 是 根 據 物 業 交 易 的 代 價 款 額 或 物

業 市 值 （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 並 按 由 賣 方 取 得 物

業 之 日 起 計 與 該 物 業 被 處 置 的 日 期 而 定 的 逆

進 稅 率 計 算 – 
 

處 置 物 業 的 日 期  在 2010年 11月

20日 至 2012年

10月 26日 期 間

取 得 的 物 業 的

稅 率  

在 2012年 10月

27日 或 之 後 取

得 的 物 業 的  

稅 率  

6個 月 內  15% 20% 

12個 月 內 （ 但 滿 6
個 月 後 ）  

10% 15% 

24個 月 內 （ 但 滿 12
個 月 後 ）  

5% 10% 

36個 月 內 （ 但 滿 24
個 月 後 ）  

- -  10% 

 
繳納額外印花稅的責任  
 
(e) 由 於 買 賣 雙 方 須 共 同 及 個 別 負 上 繳 納 額 外 印

花 稅 的 責 任 ， 因 此 ， 持 牌 人 應 建 議 客 戶 協 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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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一 方 （ 即 賣 方 或 買 方 ） 繳 付 額 外 印 花 稅 ， 並

將 有 關 的 協 議 在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內 訂 明。 若 買 賣

雙 方 同 意 由 賣 方 負 責 繳 付 額 外 印 花 稅（ 或 其 中

的 部 份 ，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 ， 持 牌 人 應 建 議 客

戶 在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內 訂 明 有 關 的 安 排（ 例 如 買

方 律 師 將 會 從 樓 價 中 預 扣 部 份 款 項 以 繳 付 額

外 印 花 稅 ）。 持 牌 人 亦 應 提 醒 客 戶 可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於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前 就 其 繳 付 額

外 印 花 稅 的 責 任 先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  
 
2 .  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買家印花稅  
 

須繳納買家印花稅的情況  
 

(a) 除 非 獲 豁 免，於 2012年 10月 27日 或 之 後 就 住 宅

物 業 所 簽 立 的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或 售 賣 轉 易 契 須 繳 納 買 家 印 花 稅，但 如 買 方 或

承 讓 人 是 代 表 自 己 行 事 1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2則

除 外 。  
 
買家印花稅的稅率和繳納買家印花稅的責任  

 
(b ) 就 買 家 印 花 稅 而 言 ，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也 是 一 份

「 可 予 徵 收 印 花 稅 的 買 賣 協 議 」。 買 家 印 花 稅

是 按 物 業 交 易 的 代 價 款 額 或 物 業 市 值（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 計 算 ， 稅 率 為 15%。  
 
(c) 物 業 的 買 方 或 承 讓 人 須 負 上 繳 納 買 家 印 花 稅

的 責 任 。 所 有 有 限 公 司 ， 不 論 其 股 東 或 董 事 是

否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於 2012年 10月 27日 或 之 後

取 得 住 宅 物 業 ， 均 須 繳 納 買 家 印 花 稅 。  
 

                                                 
1 即該人士為物業的法定及實益擁有人。 
 
2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義請參閱《印花稅條例》第 29A(1)條。就買家印花稅而言，香港永
久性居民包括持有有效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人士，亦包括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 177A章）
第 25(e)條無須申請發給身分證的老年人、失明人或體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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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持 牌 人 應 在 訂 立 任 何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前 提 醒 買

方 客 戶 ， 購 買 該 物 業 將 須 繳 付 買 家 印 花 稅 ， 除

非 買 方 客 戶 是 代 表 自 己 行 事 的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持 牌 人 亦 應 提 醒 買 方 客 戶 可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於 簽 訂 臨 時 買 賣 合 約 前 就 其 繳 付 買 家 印

花 稅 的 責 任 先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  
 

有 關 「 額 外 印 花 稅 」 和 「 買 家 印 花 稅 」 的 詳 情 ， 監

管 局 建 議 持 牌 人 參 閱 載 於 稅 務 局 網 頁 的 《 印 花 稅 署   

釋 義 及 執 行 指 引 ─ 第 5 號 （ 修 訂 本 ） 》

www.ird.gov.hk/chi /pdf/c_soipn05 .pdf、《 常 見 問題︰ 額

外 印 花 稅 》www.ird.gov .hk/chi / faq/ssd .htm、《 常 見 問題︰

買 家 印 花 稅 》 www.ird.gov .hk/chi / faq/bsd.htm、 《 闡 明

「 額 外 印 花 稅 」 的 應 用 及 計 算 方 法 例 子 》

www.ird .gov.hk/chi / faq/ssdexample.htm及 《 闡 明 「 買 家

印 花 稅 」 的 應 用 及 計 算 方 法 例 子 》

www.ird .gov.hk/chi / faq/bsdexample.htm。  
 
 

未 能 遵 守 本 通 告 所 載 的 指 引 的 持 牌 人 或 會 遭 受 監

管 局 的 紀 律 制裁 。  
 
本 通 告 取 代 第 11-03(CR)號 通 告 。  

 
 
2014 年 5 月  
 
 
 

營業詳情說明書持有人應提醒所有  

參與地產代理工作的員工留意本通告  




